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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

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《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》全文如下。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和中央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西部 22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

委和政府、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脱贫攻坚责任的落实。 

第三条 脱贫攻坚按照中央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的工

作机制，构建责任清晰、各负其责、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。 

第二章 中央统筹 

第四条 党中央、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，

出台重大政策举措，完善体制机制，规划重大工程项目，协调全

局性重大问题、全国性共性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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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全国脱贫攻坚的综合协

调，建立健全扶贫成效考核、贫困县约束、督查巡查、贫困退出

等工作机制，组织实施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，

组织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和第三方评估，有关情况向党中央、

国务院报告。 

第六条 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数

据平台，建立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机制，完善农村贫困统计监测

体系。 

第七条  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按照工作职责，运用行业资源落

实脱贫攻坚责任，按照《贯彻实施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打赢

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〉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》要求制定配套政策

并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  中央纪委机关对脱贫攻坚进行监督执纪问责，最高人

民检察院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进行集中整治和预防，审计署对脱

贫攻坚政策落实和资金重点项目进行跟踪审计。 

第三章 省负总责 

第九条  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，并确

保责任制层层落实；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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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方针和决策部署，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政策措施，根据脱贫目

标任务制定省级脱贫攻坚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省级

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责任书，每年向中央报告

扶贫脱贫进展情况。 

第十条  省级党委和政府应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建立扶贫资

金增长机制，明确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，确保扶贫投入力度

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；统筹使用扶贫协作、对口支援、定点扶

贫等资源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。 

第十一条  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、项目实

施管理的检查监督和审计，及时纠正和处理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

题。 

第十二条  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贫困县的管理，组织落实贫

困县考核机制、约束机制、退出机制；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，

做到不脱贫不调整、不摘帽不调离。 

第四章 市县落实 

第十三条  市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协调域内跨县扶贫项目，对项

目实施、资金使用和管理、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进行督促、

检查和监督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389


